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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
隣儆餌齋豳瞰歴癒瀬8ra贓两聪感翩部

一
拿
大
政
府•
爲
債
務
間

•»
生
爭
執
•
讀
公
司
昨
已
將
其
航
行
者•
港
•
澳

鰻
之
翰
船
七
艘■
全
部
停
航-
將
船
停
泊
陵
中
共
鐵
幕
內
廣
州
海
面■
以
免

加
拿
大
政
府
没
收
抵
押•

杳
民
生
輪
船
公
司
之
輸
叫
，
是
由
加
拿
大
三
間
銀
行■
借
與
欵
項
約
一 
千

香
港
拾
三
日
加
摩
大
社
電•
據
報
幸
人
創
辦
之
民
生
輪
船
公
司•
因
與
加

二
耳
期
元
♦
於
一
九
四   

-31
年
建
造
者♦
但：5

款
由
加
拿
大
及
中8888

方
政
府
■

一 
保
就
淸
遍 
但
後
中11

內
戰
爆8
•
■
竄
敗
退
至5
 灣
，H
欠
債
遂
由
加
政
府 

總
攬 -
保 
te交
還
加
拿
大
之
銀
行■
最
近
加
政
府
爲
保
持
其
野
銀
行
之
值
用
起

一 
見
，
乃 
[:>)民
生
輪
船
八
一
川• 
追
索
首
期 
一 

( 
還
数 
二
门
七
拾
二
萬
五
千
元•

△
各
船
在
加
拿
大
旗
下 

以
戰
爭
原
料
資
中
共 

不
意
民
生
公
司
。
竟
不
履
行
其
前 

與
加
政
府
所
訂
之
約•
而
謀
另
訂
於
其 

較
气
利
之
還
軟
條
件•

查
民
生
公
司
•
一
度
曾
爲
中
國
私 

人
之
最
大
輪
船
公
司
，其
航
菓
本
集
中 

於
湯
子
江
一
带
•
加
，
大
予
其
之
借
欵

所
訂
合
約
之 
一
切 8
務
•
但85

其
現
時 

祇
睛
求.以
帔
有
利
之
條
件■
以
清 s
 欠 

債
而
已
)
•

香
港
民
生
公
司
辦
事
處
接
恵
後
， 

制
將
船
員
拒
絶
將
船
開
行
之
事
，
通
報 

香
港
移
民
局
♦
税
關
•
商
務
局
及
警
察 

局
等 «
關
存
案
。

據
民
生
公
司
方
面•
認 A13
七@
 

輪
船
•
停
发
中
共
區
內
一
日
。
加
拿
大
一 

政
府
無
法
收
還
其
欠
债
云

加

拿

大

沒

收

扣

留

債

不

還

， 

民

生

公

司

輪

船

七

隻

、曾
爲
其
建
造
有
九
艘
從
九
百
八
拾
噸 

至
三
千
噸
之
輪
船•
其
中
管
兩&
輸
船 

•
早
已
運
抵
中
國•
在
楊
子
江
航
行
• 

其
餘
七
艘
，
則
因
內
戰
關
係
，
改
運
至 

香
港 
自■
  

/)政
府
在
大
陸
敗
退
時■ 

一 
此
等
輪
船
，
改
向
加
拿
大
政
府
詫
册• 

懸
掛
加
拿
大
旗•
與
中
共
通
商
・
但
各 

船
均
無
英
國
或
加
拿
大
人
掌
理
・
本
年 

春
間
•
加 $
大
國
會
之
在
野
黨
讓
艮
， 

以

18
公
司
輪
船
•
懸
掛
加
拿
大
旗•
而 

一
以
載
爭
物
資
接
濟
中
共•
曾
辯
論
法
劇 

一
。
睛
求
加
政
府
加
以
制
止
。

△
公
司
推
議
船
員 

拒
絕
將
船
開
行 

據
昔
港
民
生
公
司
之
辦
事
處•
昨 

接
廣
州
方
面
長
途   

«
語
報
吿
・
謂
険
公 

一 
司
之
船
員
•
因
抗
議
加
拿
大
拒
絕
輪
船 

公
司
所
提
出
之
還
款
條
件•
各
船
員
不 

肯
將
船
開
行
■

(
握
民
生
公
司
。
稱
其
與
加
學
大

運
河
之
英
兵 

將
被
埃
及
視
爲
敵
軍 

埃
及
首
都
開18

拾
三
日
合
衆
社■
 

•

53

此
間
官
方
消
息•
稱
埃
及
一
會
• 

將
來
正
式
通
過
宣
佈
取
消
英
埃
條
約
後 

•
則
現
駐
蘇
彝
士
連
河
之
英
兵•
將
被 

埃
及
視
爲
「
敵
軍
」
看
待
・

此
間
預
料
埃
及
國
會•
將
於
下
週 

正
式
開
飴
討
論
取
消
英
埃
條
約
問■
•
 

IK

時
埃
及31

會
•
並
將
考
慮
： 

一 

e
採
取
不
合
作
政
策■
此
將
包
含 

斷
絶
食
水
•
食
物
供
給
英
人•
並
禁
埃 

及
人
爲
英
人
工
作■

- 

@
取
消
英■
在
蘇
彝
士
連
河
區
之 

特
博
"
如
英
人
在
運
河IS

犯
法
。祇
受 

•
英
法
庭
審
判•
外
來
貨
物
之
運
供
英
防 

軍
用
者
・
免
缴
埃
及
之 - 
切
稅
捐
等
■ 

而
英
國
方
面•
現
己
宣
布
彼
等
决 

不
承
認
埃
及
撕
毀
英
埃
條
約
之
舉 

,

〔
我
在
英
埃
條
約
之
規
訂
下
。
准

英*
S
 萬•
飛一

•
並
其
他
之
輔

助*
駐
防
於
連
河
區•
埃
及
以
南
之
蘇 

丹
•
並 

151
明
由
英
埃
共
管
〕
•
英
外
相 

摩
利
臣

8W•
英
政
府
如
遇
必*
之
時
， 

將
以
武
力
以
維
持
其
車
隊
駐
蘇
彝
士
連 

河
■△

英
軍
可
能
自
供
自
給 

«
英5

方
面
之
意
見.
，
續
苟
若 

埃
及
斷
絶
其
與
連
河
區
之
英
軍
交
通
及 

接
清
•
則15

地
之
英«

・*
仍
能
作
艮 

期
之
自
供
自
給
，
因
英
取
在15

區
，
自 

较
有■
力
廠
■ *
辦
有
各
神
交

IS  •
並 

開
設
有
商
店
•
如
埃
及
封
連
河
之
英
军 

•
施
行
全
部
封
鎖 
禁
止
船
舶IE

進
英 

軍■
•
則
英88

可
以
空
運
接
濟
・
〔
按 

運
河
區
英
・
駐
紮
地•
其
通
海
盧
•
是 

由
埃
及
控
制
〕
故
埃
及
可
能
斷
英
累
對 

外
之
海
路
交
通■

△
英
對
伊
拉
克
平
靜 

目
下
倫
敦
方
面
•
對
伊
拉
克
首
相 

精
求
修
改
英
國
與
其
所
訂
之
條
約
事- 

對
之
篇
爲
平
靜•
英
人IM

爲
接
納
传
訂 

h
約
•
可
能
答
覆
伊
拉
克
方
面
之
反
對 

抨
擇
云
。

^
^
^
!

勿
過
速Si

營
煤
油 

伊
拉
克

！8

都
巴
建
格
拾
二
日
合
衆 

社■
•
伊
拉
克
首
相
巴
沙
阿W
■
昨
警 

吿
其
國
家 - 
勿
過
速
於
推
行
國
有
煤
油 

計
創
•
彼 
II 國
有
煤
油
如
若
推
行
過
連 

-
則
蔣
令
吾
人
之
國
家
，
陷
於
空
前
大 

英
患
•
彼
稱
•
將
煤
油
工
紫
收
歸
國
營 

•
雖
能
取
消
對
外
之
煤
油
特
權•
但
吾 

人
須
自
度
力
量
•
在
目
前
之
環
境
情
勢 

下
。
將
是
否
可
以 

BS
除
外IB

之
煤
油
專 

家
•
是
否
能
對
煤
油
公
司
賠
償
損
失• 

自
製
煤
油
在
國
內
及
國
外
銷
賣
云 

英gir^

家
機
 

飛
航
時
間
較
平
時
快 

馬
來
亞
•
新
柒
坡
十
二
日
統
一
社 

■
■
英
國
第
壹
架
之
噴
射
式
載
客
飛
极 

，
「地
哈
偉■
慧
是-
號
•
昨
從
倫
敦
以 

二
十
四
小
時
四
十
七
分
鐘
之
時
間•
飛 

抵
此
間
■
較
普
通
從
伶
敦
飛
新
架
坡
之 

客«
 
减
少
三
抬
三
小
時•
且
枝
噴
射 

式
客
機
*
飛
航
從
倫
敦
至
此
間
之
七
千 

八©

九
英
里
航
程
•
其
實
際
在
空
中

中♦
民
国
四
十
年
十
月
十
三
號 
(
星
期
六) 

新
聞
紙
第
拾
三
卷
第
一
百
仲
九
號

夏
歷
歲
次
辛
卯
年
九
月
十
三
日

孔

子

紀

元

二

千
 

31
百

零

二

年

高
釣
卷
拾
六
元
六̂^7^y

 

拾
八
元
一
仙
・
而
片
市  

8

活
境N

U
*

四
元
三
拾
八
仙■

又18  

0

 報
吿
個
・
自
加
事
大
于■
 

九
三
七
年
・
實
行/
盲
制
迄
今
空
一
藏 

底
篇
止
•
中
央
政
府
共
支
二
千
二
百 

11 

拾
二«
董
千
九
百
七
拾
元
餐
盲
費•&
 

全
國
滿
二
拾 
一 
歳
以
上 - 
而
倩
要
取■
 

接
演
之
盲
目
男
女
・
共
一
萬
一
千
一
百 

九
拾
人
人
云 

， 

：|
一 

又0

爲
丁
報
吿
稱
・
中
央
政
府<

已®
二
萬
六
千
元
津
貼1*

婦
卑 
II 大一 

■
在
校
內
建
築
有
二
十
六
個
床
位
之

醫
院•H
醫
院
大
槪
-
九
五
二
年
可
品
 

落
成
，H
醫
院
將
聘
任
基
本
修
師
敬d
 

■
而
可
能
慮
付
病
状
彼
輕
微
之
外
科
电 

症
云
•
按
中
央
政
府
之
政 «
•
凡
興
口
 

瞽
院
者
■
可
以
向
政
府
中 «
每
一
床 
«, 

津
貼
- ̂

^
^
^
^
^
 

" 

伊
首
相
對
記
者•

發
表
意
見

紐
約
•
十
三
日
晨
報
，•伊
朗
副 »
 

相
法
添
米
•
日
昨
在
聯
合
國
總
部 »
£
 

記
者
・  

8

申■
■
立
塲
■
南
伊
朗»
以 

願1
恢
復
英
伊
簾
油
談
判
・
而
欺
迎
色 

何
親
善
民
族 -
成
價
人■
*
英
伊
燃
施 

糾
粉
•
但
同
時
否
認16

合

I !
安
全理||

 

會
・
或
其
他
任
何 M
際
閲18

•■1IE

 

涉
伊
朗II

內
問 H
■

伊
朗
首
相
摩 a
徳
•
刻
在
义
約"
 

院
養
病
•
彼
擬E
星
期 -
下
午
・
在ei  

理
會
我
衷
曹
齢■
闡
明
本■
對
于
煤
漁 

事
件
之
態
度
■

英
化
表
團
•
明
日
所 »
表
之
新£
 

案
・
亦
在
修
日
提
出
酎I!

•
英

88

之
瓜 

提
案 - 
偌
調
雖
然
比
假
以
前
所
提
出*

«
案
温
和
•
但
着
重 «
合as

做
界
法
一

・
七
月
五8
之
臨
時
决
裁
•
准
奥
商
港 

英
伊
煤
油
公
司
•
在
煤
油
糾
紛
未
解
巫 

之
前
・
暫
時
繼
福  

«

聲
伊
朗
煤
油
菓
工 

新
提
案
要
求
按
管
界
法
庭
之
主
張
・  

«

一 

復
使
判
或
遵
照
聯
合 8
定
章
之
宗
旨
上 

由
兩
國
自
尋
解
决
方
法 

一 

美ig

助
理

AB

務
卿
麥
基
，
及■
金
 

■
奥
・
副
席
代 *
古

81

斯
兩
人
■
認
域 

英
・
之
新
提
案
態
度
溫
和
而
有
助*
8| 

决
此
冊13

之
可
龍
•
個
摩
氏
對
于
英■

之
新
提
案
衷
示
冷
淡
云
・

加
拿
大
製
成 

第
一
批
四
季
噴
射
機

3  

多
朗
度
•
拾
三
日
加
拿
大

itt*
過 

昨
據
亞
胡
魯
飛
機
廠
賞
稱
・
第
覚
批
加 

拿
大
畤
夜
夫
壹0
0
型
四
季
贋
射
戰
昼 

，
已
製
造
完
成
・
而
定
於
下
星
期
三
上 

在
安
摩
魯 ®
附
近
木
廠
廠
址■
舉
行
传 

別
交«
儀
式
•
將
該
批
飛 «
交
給
加
嵐 

大
空
覃
云
•

L

— 

P**e***liie<ii*i*6M
#i|l||8iilllllllllliil

-.
<..
幟

.洲 

•

；
&

讓

之
飛
行
時
間
爲
十
八
小
時
五
拾
一 
分
鐘
一 

公
•

-

一 

美̂

^~~

 

奮
勇
攻
奪
心
嶺 

韓
園
•
英
第
八
軍
總
部-H

一
日
合 

*
社■
•
美
法
之
步
兵
"
本
日
裝
上
刺 

刀
•
已
将
柬
中
綺
「碎
心
黄
」之,
後
一 

個
山
岡
之
共
虞
融
淸
，據
莫
軍
第
二
師
一 

某
團
團
慢
亞
担
士
上
校
酬•
»
「
碎
心 

嶺
」
之
最
北
之
一
個
山
岡•
係
於
經
過 

連
日
血
戰
及
昨
夜
整
夜
之
襲
撃•
方
能 

奪
得
•
彼
胡
聯
军
先
以
猛
烈
炮
火
向
該 

山
岡
猛
襲
•
然
後
美
法
步
兵•
奉
命
向 

山
坡
進
攻
(
h
山
坡
位
期
三
拾
八
緯
綫 

北
二
十 $
英
里
)
•
 
但
聯
軍
之
步
兵
・ 

前
進
僅
四
十
英
碼
帥
又
被
阻
・
中
韓
共 

軍
•
拚
死
增
援
抵
抗 
後
聯
取
派
出
五 

拾
11 以
上
之
坦
克
車•
掩
護
步
兵
衝
鋒 

■
方
將
共
軍
之
防
綫
攻
破
，
査
此
次
「 

碎
心
嶺
」
之
戦
役
•
可
稱
爲
之
韓
我
中 

"
劇
烈
及
易
悲
壯
者•
富
典
法
聯
軍
到 

山
下
時
・
山
上
之
共
軍
・
集
中
大
砲
及
臼

砲
向
聊
軍
一

進
攻
鼓
嶺
之
困

難
- 
爲
韓
戰
中
所
罕
有
者•
因

16

山
巔 

之
地
位
重
要
•
佔
之
則
足
能
控
制
柬
綫 

之
各
方
控
制
綫*
故
共
方
亦
駐
重
兵■ 

憑
險 
is 守
•
今
美
法
聯
軍
，
已
將
做
韻 

最
北
之
山
峯
佔
奪•
但
山
雏
北
面
之
斜 

坡
•
仍
有
頑
固
之
共
軍
抵
抗
云 

埃
一̂

^

， 

呼
籲
對
英
宣
戰 

埃
及
國
都
開
羅
十
二
日
合
衆
社■
 

♦
埃
及
问
教
兄
弟
黨
數
千
。
昨IV
求
埃 

及
對
英
宣
戦
•
宣
佈
擁
讀
政
府
•
取
消 

英
埃
及
倏
約
一 
查
埃
及
回
教
兄
弟
黨• 

爲
埃
及
現
時
之
第
二
大
政
黨•
彼
等
昨 

並
要
求
埃
及
與
英
。
斷
絶
一 
切
政
治
經 

濟
關
係
。要
求
政
府
招
募
志
願
國
防
軍 

一
萬
小
千• 
准
許
埃
及
人
携
帶
武
器
。 

襲
擊
英
人
無
罪
云 

• 

中
共̂

¥^6

書 

香
港
拾
三
日
合
衆
毗
電•
中
共
區 

某
書
局
之
老
板
•
最
近
因
售
賣
中
國
文 

學
古
典
及
歷
史
舊
售"
被
中
共
當
局
■ 

判
禁
三
個
月
■
查
中
共
已
宣
佈
。
謂
中 

国
之
古,

，含
有
封
建
之
遗
毒
及
反
勤

一 △
本
報
價
目
表 
(
界
活
每
份
六
仙)

每月 

雲域派到一元二五 

本坤郵寄一元五鹿 

加屬美墨一元四五 

中■
各 »
一 *
五毛

七年壹十五元 

壹
十
八
元 

十五元六 
一 十八元

择
季

半年

三元 七五• 
七兀五毫 

四元五毫 
九 
元 

四元零五 
七.兀九五 

四元 天毛 
九 
元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閱
，
無
輪
取
閱
久
暫
， 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呈
■

司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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敢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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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化
■
下
令
將
中
古
書
一 #

量
焚
燒
・ 

並
禁
止
售
寶
云•
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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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 

比
去
年
熱
烈
數
倍 

雲
髙
萃
壇
芋
匾
・
今
射
紅
羽
摘
欺 

■ 
極
爲
熟
烈
•
査
本
月
九
日
及
拾 
一
日 

• 
隊
長
葉
求
欽
・
僧
回
隊
員
吳
国
・• 

81 徒
・
出 »
 向
奇
花
佈
商
號 " 
慶
俗
*|一 

勤
捐
•
到
處4
無
烈
賛
助
•
同
专
又
得 

李
給
珉
君   

#
別
到#
-
從
旁
鼓
励
■
故 

成績
超
出
去
年
触
倍•
茲
錄
措
飲
芳
名

伊
利
沙
白
公
主
及
其
丈
夫
眾
立
王
子■ 

昨
乘
汽 *
由 «
埸
駛
往 V
 政
府
之
際
■ 

拚
魔
道
旁
兩
個
歡
迎
者
人
山
人 *
•

18  

稱
人
敏18

四
五
十
萬
•
嘗
時
有
男
女
人 

十
名
被
擅
暈
倒
云•

加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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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麥
收
成
質
地
高 

雷
振
拿
拾
三
日
加
拿
大
社■
■
昨 

事
麥
穀
管
理*
稱
，
由
於
上
星
期
天
氧 

連B
天
晴
•
農
夫
乘
機
加
聚
收
割•
沙 

省
奏
倉
庫
■
近
日
平
均
毎
日
收
到
囊
般 

壹
千M
蒲
式
耳 
〔 
毎
蒲
式
耳
約
合
七
十 

餘
分
〕
・

«
當
局
者 *,♦ 
雖
然
今
年
小*
 曾
受
到 

收
割
前
受
寒
雨
所
影
响
・
但
近
日
各
麥 

倉
庫
所
收
到
之
小
麥
大
部
份
質
地
有
相 

常
高
•
可
能
磨
酚
云
・  

«

雷
振
拿
天
氣
報 

吿
•
在
近
嗽
日
內♦
天
氣
將91 ■
天
睛 

■
亞
技
必
打
省
府
部•
有
若
干
地
方
因 

降
雨
不
能
收
割
，
但
天
氧
有
，
晴
之
現 

象
•
加
中
三
看
之
中
・
以■
省
收
割
成 

績■
高
•
h
若
麥
穀
大
慨
已
收
割
六
成 

■
沙
省
收
割
一 
半
以
上
■
亞 
tt必
打
省 

釣
收
割
一
一̂

^
1
-
•

一 

中^5^5

 

報
吿
各
種
情
形 

奥
太
瓦
•
十
三
日
加
拿
大
社 - 
中 

%
e
生
部
長 

JB
丁
■
日
昨
在
下
議
院
報 

借
・»
自
加*
大
于
一
九
二
七
年"
實 

行
養
老
制
迄
今
年
三
月
底
爲
止 
中
央 

政
府
共
支
養
老
金
約
七
茁
萬
三
千
五
百 

萬
元 - 
而
悠
年
養
老
金
開
支
，
由
十
三 

萬
弍
千
元
增
至
九
丛
萬
餘
元■ 

按
現
在
制
度

**

凡
滿
七
十
箧
•
居 

留
加
拿
大
二
十
年
以
上-
而
能 @
 明
其 

本
人
備
要
政
府
接
濟
者■
平4
毎
月
可 

傾
取
四
十
元
養
老
金■
中
央
政
府
負
报 

四
竺
二
・
而
省
政
府
負
报
四
份
一
・ 

自
明
正
月
起
•
凡
滿
七
十
歲
•
而 

居
留
加
拿
大
•
足
二
十
年
者
-
不
輪■
 

濟
状
况
如
何■
】
律
可
以
向
中
央
政
府 

■
申
睛
毎
月
領
取
四
十
元
養
老
金•
凡 

滿
六
十 5
歲
•
而
不
足
七
十
歲
者■
若 

能
證
明
本
人
需 *
政
府
接
濟
・
則
亦
准 

毎
月
頓
取
四
十
元
養
老
金•
但
此
款
由 

中
央
政
府
及
各
政
府
各
負
担
一
半•
•
 

按 »
丁
之
報
吿
♦
截
至
今
年
三
月 

底
卷
止
•
全■
后
三
十
萬
零
二
千
人
■ 

傾
取
餐
老
金
•
而
按
新
例
此
數
將
增
至 

七
十
萬
■

各
省
毎
月
養
老
金
平
均
不
足
四
十 

元
•
卑
時
备
平
，
爲
三
十
六
元
九
十
五 

仙
，
亞
拉
不
打
省
三
十
七
元
亠
八
十
三
仙 

•
沙
雷
三
十
七
元
五
十
一
仙
，
繊
省=
一 

十
八
元
三
十
四
仙•
安
有
三
十
七
元
七 

十
九
仙
•
古
壁
省
三
十
七
元
十
仙•
紐一

如
下
•奇

花
花
舖
七
十
五
元
・
振
興
公
司 

五
拾
五
元
•
吳
國
奪
燕
梳 

111
元
■ 
花
旗 

晨
産
•
古
文
沽
晨
產
・
李
給
珉 

毎
廿 

五
元 •
陳
朝
公
司
•
金
然
極
・
叨
士 
ft 

匿
•
0
我
農
藤
•
毎
廿
元
*
奇
花
腰
館 

拾
元
•
利
民
養
館
六
元■
李
兄
弟
車
房 

S
元
•
黃
灼
衍
五
元
♦
林
榆
■
新
新
轴 

一
館•
每
三
元
•
柯
企
旅
館
•
樹
企
鏢
舖 

一
陳
旺•
富
隆
一•
袁
志
源
•
■
二
元
■
又 

M

II 方
面
•
有
多
，
送
交
司
徒■
處
， 

容
日
彙
齊
^

^

章
表
揚
云 

昨̂

^

相 

一 

電
火
時
暗
時
明 

雲
埠
昨
晚
與
今
晟•
爲
猛
風
大
雨 

所
II 擊
-
僭
天
文
台
預
測
今
日91

續
看 

猛
風
兼
大
雨
•
昨
晚
拾 @
時
在
三
拾
七 

街
西
及
柯
士
雁
售
角•
有
一
株
樹
爲
風 

吹
折
倒
於er

餞
上
•
以
致
兩
倏■
  

8

 桿 

被
壓
倒
•
幸
爲
警
察
所■
-
派K
看
守 

•
警
告
行
人
及
駕
車
者•
俟
-
火
公
司 

派
工
人
修
理
•
事
前
麥
党
奴
皆
及
邀
皆 

附
近
之
弍
千
二
百
磅
之
高
壓■
»
被
吹 

斷
■
以
我
鄰
近
之 8
燈
火
畤
明■
暗
■ 

同ir

本
汝
比
及
東
區
各
處
燈
火 -
亦
受 

影
响
-
徳II

火
公
司
工
程
帥81

•
■
然 

燈
火
不
致
完
全
熄
減•
但
多
數■
鐘
大 

約
行
慢
三
四
分
筑■
四
拾
壹i6

輿
古M
 

胡
皆
區
•
以
及
沿
百
路 
■*»
西
亦
斷■
 

片
刻
云
，

牛
奶
下
星
期
二
起
價 

卑
静
省
牛
奶
管
埋
處*
昨
日
宣M
 

■
SI
牛
奶
管
埋
處 - 
鑒
于
牛
奶
牧
塲
經 

濟
狀
况
緊
急 
特
准
予
在
審
査
會
調
査 

工
作
未
結
束
之
前
・
暫
時
將
牛
奶
價
錢 

■
每
百
磅
加
九
拾
仙•
以
維
持
成
本
■ 

雲
母
牛
奶
公
司
•
定
于
下
星
期
二 

■
實
行
起
價
•
普
通
牛
奶
，
大
瓶
加
三 

仙
♦
改
售
二
拾
二
仙
一
瓶■
慶
谷
庄
細 

瓶
•
加
兩
仙
•
改
售
拾
二
仙
資
瓶 
特 

別
牛
奶
大
瓶
政
售
二
拾
四
仙•
而 8
 磅 

庄
細
瓶
改
售
拾
三
仙
云■

四
五
十
萬
人 

歡
迎
英
公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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